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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学院文件

济院政字〔2013〕38 号

济宁学院教材评估办法

第一章 评估目的

第一条 教材评估是对使用教材质量的评判，定期组织教

师、学生对正在使用的教材进行评估，对提高优秀教材的使用

率和教材的适用性，促进课堂教学效果和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

具有重要意义。教材评估的目的是加强对教材选用和教材编写

的质量监控。通过教材评估，形成教材选用机制、使用反馈机

制，使教材符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

第二章 评估原则

第二条 教材评估工作必须遵循科学性、目的性、客观性

及实用性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对教材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印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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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质量、特色创新及反响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力求得出科学

有效的结论。

（二）目的性原则：通过评估了解学生、教师对教材使用

的反馈意见和建议，为教材选用、征订提供参考。

（三）客观性原则：评估力求客观地、公正地反映我校教

材选用的整体情况，为教材建设和管理提供参考。

（四）实用性原则：评估指标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办

法，力求科学规范，简便易行。

第三章 评估组织

第三条 教材评估在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的指导下，由教

务处会同各系（部）组织教师和学生集体评估。

第四章 评估对象

第四条 教材评估的对象为全校本科各专业所有课程使用

的教材。评价的重点为学科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教材。

第五章 评估方法

第五条 学校组织专家和学生对课程选用的教材进行跟踪

测评，每年测评一次。测评采取抽查方式，从全校范围内对本

科生使用的教材按系（部）有重点地抽查。参加测评的专家及

学生分别填写《济宁学院本科使用教材专家评估表》（附件 1）、

《济宁学院本科教材使用情况测评表》（附件 2）。

第六章 评估内容

第六条 教材评估的内容质量包括教学水平、科学水平、

思想水平、文图水平等方面；编校质量包括加工水平、设计水

平、绘图水平、校对水平等方面，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1、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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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评估的重点为教材的内容质量，主要考察教材能否满足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其深度和广度是否符合专业培养目标。

第七章 评估结果

第七条 评估结果及时反馈到各系（部），以加强对教材选

用工作的调控，提高教材选用质量。学校、系（部）将教材评

估结果建档保存。评估结果优秀的教材，将根据教学需要加以

推广使用。师生反映较差的教材不能继续作为本课程教学使用

教材。

第八条 由本校教师主编或参编的教材，教材评估的结果

将作为该教材更新、评奖及推荐为省部优秀教材的依据之一。

第八章 附则

第九条 教材评估每学年进行一次。

第十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开始实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济宁学院

2013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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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3 年 3 月 26 日印发


